
| 1 | 

大聖若瑟 — 普世教會的守護者 

郭偉定  

導言 

在過去很長時間教會似乎都忽略了有關大聖若瑟的教導。直

到 19 世紀，在 1870 年 12 月 8 日，聖禮部頒佈法令

Quemadmodum Deus，傳達了教宗庇護九世宣佈大聖若瑟為普世

教會的主保聖人，亦提升大聖若瑟於 3月 19日的敬禮日雙倍於一

等禮儀。一年後，教宗庇護九世在法令 Inclytum Patriarcham 中概

括地回顧了大聖若瑟在過去教會歷史中的敬禮一直到被宣佈為普

世教會的主保聖人的禮儀為止。還概述了大聖若瑟慶節禮儀中值

得慶祝的規例。清楚地，大聖若瑟被懇求作為教會—「基督奧

體」的守護者；正如他被天主選為聖家的守護者一樣，保護了小

耶穌和我們的天主之母童貞榮福瑪利亞。 

在 1961年 3月 19日，教宗約望二十三世，寫了在當時有關

大聖若瑟最長的教宗訓導書函 Le Voci，其主要目的為宣報大聖若

瑟為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主保聖人。詳述有關敬禮大聖若瑟

的歷史，特別是自庇護九世之後及宣告他為大公會議的宗保，教

宗鼓勵信眾多向他禱告求他代禱。在 1962年 11月 13日，教宗約

望二十三世更在羅馬禮(即現今彌撒感恩經第一式)紀念諸聖禱文

內，在聖母瑪利亞的名字後即加入「聖母的淨配聖若瑟」1。諷刺

的是，於 1968 年，在幾個世紀內都不願觸碰的彌撒感恩經措辭的

主要禮儀修訂中，批准加入的新三式感恩經裡，無視五年前教宗

的決定又再一次省略了聖若瑟的名字。在 2013年 5月 1日，羅馬

                                                           

1  http://osjusa.org/st-joseph/liturgy/part-a/#a16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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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儀聖事部頒告了由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時期起草及現任教宗方

濟各確認之法令 Paternas Vices。法令指示在第二、三、四式感恩

經裡，於「天主之母、童貞榮福瑪利亞」之後，加上「聖母的淨

配聖若瑟」；與第一式感恩經看齊。 

在參照近代歷史中頒佈的有關大聖若瑟的教會訓導裡，我們

可注意到主耶穌基督在梅瑟婚姻法律中的父親—謙卑的聖若瑟，

在我們信仰中的意義。尤其是「教會在備受困擾及敵人包圍的這

些最麻煩的時刻」2，大聖若瑟在救贖歷史中所扮演角式的重要性

終被彰顯。我們肯定需要大聖若瑟來保護我們的教會，正如他以

前保護聖家一樣。沒有大聖若瑟，童貞聖母瑪利亞可能未在白冷

生耶穌聖嬰之前已被石頭砸死。沒有大聖若瑟，小耶穌亦不可能

逃過黑落德王在白冷及其附近周圍屠殺所有兩歲以下嬰孩的毒手

(瑪 2:16)；耶穌更不能在納匝肋「在智慧和身量上，並在天主和人

前的恩愛上，漸漸地增長」(路 2:52)。 

我的主保聖人  

當年我在就讀的鄧鏡波學校領洗時，我選擇了大聖若瑟作為

我的主保聖人。鄧鏡波學校是一所慈幼會開辦的中學。在慈幼大

家庭內，大聖若瑟是一個備受尊崇的聖人。慈幼會是聖鮑思高神

父啟發自聖方濟各·沙雷氏的熱誠且溫柔慈愛的精神而創立的；而

聖方濟各·沙雷氏正正是一個「大聖若瑟的真兒子」3。再者，天主

教傳統上大聖若瑟是在耶穌及聖母的守護下而去世的，所以是善

終主保，正正是我所渴望的。此外，據我所知，無論是舊約中的

以色列之子聖祖若瑟又或是新約達味家族中的若瑟，他們都是我

                                                           

2  Quemadmodum Deus 

3  Doze, Andrew, Saint Joseph: Shadow of the Father, pp. 43.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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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寐以求最優秀的「夢者」。天主總是當我們沉睡時工作的，舉

個例子：在創造男人的助手女人時，「上主天主遂使人熟睡，當

他睡著了，就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再用肉補滿原處」(創 2:21)。

同樣地兩個若瑟都是在他們的夢中被通傳及得到指示。聖祖若瑟

能告訴別人的夢的含義；而達味之子若瑟顯示他不發一言無條件

服從的信德，在他夢中得到指示後毫不遲延地遵循天主的旨意。 

本文希望從聖經及教會訓導中，更深入了解及探討我的主保

聖人大聖若瑟在救贖工程中作為守護者角色的重要性。 

大聖若瑟的圖像 

當你想到大聖若瑟時，你會聯想到什麼樣的圖像呢？雖然很

多當代藝術顯示他是年輕且有男子氣概的，但我們可能較熟悉傳

統油畫將他塑造成相當老的形象。他是被繪畫成在白冷馬槽背景

中的一個祖父模樣，一個禿頂的男人拿著有花的法杖，又或在他

臨終前有耶穌在他的身旁和一個年輕得多的瑪利亞在附近。究竟

這些不同圖像的來源是從那裏來的呢？ 

雖然大聖若瑟的個人簡歷和其中的歷史資料很少，但我們仍

可清楚地看到真正納匝肋若瑟角色的重要性。而且更明顯地與上

述所描述出的老朽圖像大有矛盾。這樣的圖像不是出於聖經，而

是來自被稱為「偽經」的某些早期基督徒著作。教會從來沒有考

慮過這些是歷史著作，也不是啟示聖經的一部分，因為這些著作

提供了一些渴望但失去了的圖像細節，他們對宣講，藝術和禮儀

各方面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若瑟的正義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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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瑟，因是義人，不願公開羞辱她，有意暗暗地休退她」

(瑪 1:19)。那麼，若瑟的正義是否源於他企圖以這樣的方式來解決

對瑪利亞的懷疑呢？在天主面前理行正義，如若瑟知道瑪利亞腹

中孩子不是他的，他必然堅持守法律而不能接受瑪利亞的不忠。

我們解讀他的正義是簡單地服從法律而不娶犯姦淫的瑪利亞，或

出於同情心悄悄地而不是公開的休退她，又或是兩者的組合？事

實上兩個解讀都是缺乏說服力，在這裡瑪竇不是強調若瑟服從法

律，反而是他不想瑪利亞暴露於法律前受罰；同情或寬容，一般

都不是聖經中所指的「正義」。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若瑟懷疑

不是瑪利亞對自己不忠，而她是被人強姦的無辜的受害者，他決

定要離開，讓她嫁給她孩子的父親。在這種假設下，更是難以解

釋這是什麼類型的正義，悄悄地留下了強姦受害者的未婚妻嫁給

強姦犯？相反地，法律是規定強姦已被許配者的犯人應受死刑(申

22:25-27)，而不是自己離開妻子。 

瑪竇既是熟悉舊約聖經，肯定意識到舊約中「義人」的含

義。天主召喚他的子民效仿他的聖潔。瑪竇以信德期待天主所許

諾盟約實現的人，及那些將會看到救恩實現的門徒為「義人」(瑪

13:17，43，49；23:29；25:37，46)。保祿書信也指那些誰憑藉信

德生活的人為「正義」(羅 1:17；迦 3:11；希 10:38)。若瑟的「正

義」與整本聖經所引用的似乎是一致的。若瑟對信仰是頗有見地

的，他期待許諾盟約實現。與其他「義人」一樣信賴上主並把自

己謙卑地作為置於履行救恩承諾下的工具。如果他認為瑪利亞是

因聖神而受孕，他的反應是一種在奧蹟下的虔誠敬畏之情。他的

反應跟在焚燒中的荊棘叢前鞋脫的梅瑟一樣(出 3:5)，又如依撒意

亞先知在萬軍的上主前嚇得魂不附體(依 6:5)，又或是依撒伯爾在

天主之母到訪時的表現(路 2:43)，百夫長不堪當耶穌所承諾的探訪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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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 8:8) ，以及伯多祿看到他的漁網裝滿而感嘆地說：「主，請你

離開我，因為我是個罪人」(路 5:8)。若瑟決定與瑪利亞私底下離

婚，可能不是出於懷疑，而是不堪當參與天主的計劃。鑑於聖言

成了血肉，他假定不應繼續這婚姻，自己不堪當作為因聖神而出

的天主子的父親。他的正義是基於深厚的信德，是整個生命的無

私奉獻，而不限於在奧蹟下決定離開瑪利亞的敬畏之情這一幕。 

木匠若瑟  

在瑪竇福音中，它提到若瑟的職業：「這人從那裏得了這樣

的智慧和奇能？這人不是那木匠的兒子嗎？」(瑪 13:54-55)在其他

對觀福音中有類似的敘述(谷 6:3；路 4:22；若 6:42)，但卻沒有直

接提到是：「木匠的兒子」。只有上述馬爾谷福音 6:3 使用「木

匠」一詞，但是指耶穌本人而不是若瑟。一個父親的基本責任，

是要教養兒子，並自然地授與自己的本業。若瑟除了給與耶穌

「達味之子」的名號外，也給了「木匠的兒子」與耶穌，添加具

體的人性化，是道成肉身的奧秘的一部分。這位木匠的兒子在他

父親的身邊長大及工作，一定也會被家鄉熟悉的人喚作「木

匠」。 

實際在新約聖經中描述若瑟職業的希臘字「τέκτονο

ς」除了在瑪竇和馬爾谷福音這兩處外，沒有出現在其他地方。這

個詞不只是簡單「木匠」的含義，並且可以適用於建築工地或任

何硬質材料如石頭或金屬的工人。因此，若瑟的工作有廣泛的可

能性，包括其他「技術」類型的工作。正因如此，大聖若瑟也被

稱為勞工的主保，並且訂下五月一日為勞工主保慶日。巧合的

是，我的第一個學位，計算機科學，也是一個當代的技術工作，

我很慶幸我的主保大聖若瑟也祝福了我的學習過程。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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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若瑟  

若瑟在瑪竇和路加福音中從耶穌誕生的報喜，到耶穌十二歲

那年在耶路撒冷聖殿，都有直接提及。但有趣的是，若瑟在敘述

中沉默地一直不發一言。若瑟在救恩工程中，他在獲啟示後的即

時行動，默默地守護著聖家，顯示了他對天主無條件的服從及無

比的信德。若瑟在耶穌的嬰兒和兒童敘述後，靜靜地在聖經消失

了。反之，童貞榮福瑪利亞打從一開始便參與了耶穌的事工，從

加納婚宴(若 2:1-12) 直到他被釘十字架(若 19:26-27)；她也見證了

早期教會的開始和組建，並連同耶穌的門徒等待聖神的降臨(宗 

1:14)。這可能是為什麼若瑟在教會歷史一直到 19世紀也被忽視的

原因之一。 

在瑪竇福音若瑟的木匠圖像敘述的這幕中(瑪 13:53-58)可能

間接地揭示了一些若瑟從聖經中的消失的線索。這段福音是唯一

的一次瑪竇用「那木匠的兒子」來稱呼耶穌，耶穌是被「自己的

家鄉」納匝肋的人這樣稱呼的。他們是首先對他的教導有反感

的，因為他們都清楚知道他平凡的成長過程。緊接在從有聲音由

天上說：「這是我的愛子」(瑪 3:17) 開始，這提供一個有力的解

釋為什麼若瑟有必要缺席在耶穌的事工上。因為有耶穌在地上人

性的父親出現，只會在人們心中對耶穌被彰顯為唯一永生天主子

的身份造成混亂。 

當耶穌天主子的身份深入人心後，人們便可準備接受他從天

上帶來的好消息。從在福音中消失了的若瑟，即使瑪利亞有在其

後的瑪竇福音中有所提及，沒有再進一步的資料可以提供，因此

我們可以假設若瑟是在耶穌公開傳道開始之前已經死了。納匝肋

的木匠忠實地，毫不懷疑地默默滿足所有天主的要求，然後就像

他的沉默悄悄地消失了。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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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經中的若瑟 

瑪竇福音肯定是這個學習課題的主要聖經材料。其首二章，

通常被稱為耶穌的「嬰兒敘述」，是以若瑟為其中心人物。在其

中瑪竇也呼應了聖祖若瑟，所以在舊約經文對提及若瑟的章節也

必須學習研究已了解及比對其相似之處。在上面所提到瑪竇福音

13:55 中，納匝肋的人以「那木匠的兒子」來稱呼耶穌，這也間接

提到若瑟的主要特徵。 

路加福音也是聖經中對學習若瑟的非常重要材料。不像瑪竇

的嬰兒敘述，其頭兩章是集中在瑪利亞，和耶穌與洗者約翰之間

的平行發展。但要充分認識耶穌基督出生、童年及其道成肉身的

奧秘，若瑟仍然是一個最重要的學習人物。路加福音補充了在瑪

竇福音中完全缺乏的資料。路加福音 3:23和 4:22還提到若瑟為耶

穌的父親。若望福音只有兩節經文 1:45和 6:42提到若瑟，馬爾谷

福音並沒有直接提及若瑟，而只是提到關於耶穌是「木匠」的一

個特徵(谷 6:3 對觀於瑪 13:55)。我們將研究這些經文，並確定大

聖若瑟作為「看顧並守護基督奧體，也就是教會及其榜樣和示範

的聖母瑪利亞」4的重要角色。 

達味之子若瑟  

總是很難理解為什麼在瑪竇福音 1:1-17 和路加福音 3:23-38

有兩個不同而又相互矛盾的耶穌基督，那預許默西亞的族譜5。最

簡單而又最有名的是嘗試將它們作為兩個耶穌族譜的記錄，瑪竇

給我們若瑟的，而路加給我們瑪利亞的6。但是，這個方案不能被

                                                           

4  Redemptoris Custos, v1. 

5  Brown, Raymond E, The birth of the Messiah, pp.84-94. 

6  Ibid, pp. 89.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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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看待，因為在猶太教中通常不會用母親的族譜來追索族人出

生的記錄7。 

即使我們只專注瑪竇的記錄，人們可能擔心瑪竇是否真的懂

得如何數數目8，因為在提到三個時期十四個世代中也不容易搭配

出它這樣記錄的是目的。如果只是用達味王朝的猶大諸王比較，

也會發現瑪竇有丟失的世代。因此，兩個族譜應該是因著神學的

理由而不是真實歷史而寫成。簡單來說，從他們所要彰顯的真理

而言，他們都可能是正確的，舉例來說，瑪竇打算證明耶穌是達

味之子那預許的默西亞，而路加則欲證明耶穌是天主子9。 

在公元前一千年達味王的時期，天主與選民的盟約是通過以

色列王(作為以色列的牧人天主的受傅者，亞巴郎的應許繼承人，

並統一眾支派為一體者)而維繫的。在著名的納堂神諭中(撒後

7:12-16)，當達味決定為天主建一座聖殿時，天主應許他的後裔，

作為天主的兒子，還會建立自己的王朝直到永遠。沒過多久之

後，達味的王朝被分裂並最終崩潰，但救世主的希望在透過新的

達味之子的承諾沒有離開天主的子民。在許多新約聖經的教導

中，證明諾言履行在耶穌「達味之子」身上，並為地上所有的人

民建立他的教會作為新以色列。超過任何其他福音，瑪竇強調耶

穌是「達味之子」的身份(瑪 9:27；12:23；15:22；20:30，31；

21:9，15；22:41-45)。瑪竇福音的第一個任務是要說明耶穌如何

透過在婚姻法中的父親若瑟，天主之母童貞榮福瑪利亞的丈夫，

成為達味的王室家族符合承諾的履行。這樣耶穌便成為達味王在

法律上的後人。 

                                                           

7  Ibid. 

8  Ibid, pp. 81-84. 

9  Ibid, pp. 85.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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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者若瑟  

在新約聖經中，只有瑪竇福音明確提出夢是啟示的其中一種

方式。瑪竇中有六個實例涉及天主透過夢與人溝通的，其中五個

都是在耶穌的嬰兒敘述中，一個是給賢士，其餘四個給若瑟，最

後一個（瑪 27:19）是給彼拉多的妻子有關義人耶穌的事。和舊約

相比，夢在新約中是較罕見的，這五個在嬰兒敘述的啟示中，有

兩個用相同縮寫形式「夢中得到啟示」(瑪 2:12，22)，而其餘三個

(1:20-21，24-25；2:13-15a；2:19-21) 是根據一個包含以下元素的

既定方程式而描述出來的10： 

1. 祇有小許變化的開場介紹說明當時情況，並用相同的那

句「看，在夢中上主的天使顯現給他說：」 

A. 1:20 當他在思慮這事時，看… 

B. 2:13 他們離去後，看… 

C. 2:19 黑落德死後，看… 

2. 天使給了一個指令，說： 

A. 1:20 達味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瑪利

亞… 

1:21 她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衪起名叫耶穌… 

B. 2:13 起來，帶著嬰孩和衪的母親，逃往埃及

去，住在那裏，直到我再通知你… 

C. 2:20 起來，帶著孩子和衪的母親，往以色列地

去… 

                                                           

10  Brown, Raymond E, The birth of the Messiah, pp. 108.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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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使提供了一個指令的理由： 

A. 1:20 因為那在她內受生的，是出於聖神。 

1:21 因為衪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們的罪惡中

拯救出來。 

B. 2:13 因為黑落德即將尋找這嬰孩，要把衪殺

掉。 

C. 2:20 因為那些謀殺孩子性命的人死了。 

4. 若瑟起身履行指令： 

A. 1:24-25 若瑟從睡夢中醒來，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囑

咐的辦了，娶了他的妻子；若瑟雖然沒認識她，

她就生了一個兒子，給衪起名叫耶穌。 

B. 2:14-15a 若瑟便起來，星夜帶口嬰孩姓衪的

母親，退避到埃及去了。留在那裏，直到黑落德

死去。 

C. 2:21 他便起來，帶著孩子和衪的母親，進了以

色列地域； 

這三個既定方程式加上一個縮寫形式都是以若瑟為中心，若

瑟謙遜地服從並完成天主的計劃： 

1. 娶瑪利亞為妻子，並給孩子起名叫耶穌； 

2. 逃往埃及以拯救孩子和他的母親； 

3. 帶著孩子和衪的母親從埃及返回以色列； 

4. 退避到加里肋亞境內，去住在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中。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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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瑟的服從及對每一個夢中啟示的合作分別滿全了經上所載

的預言(最後兩個夢是一個分兩階段的單一預言的圓滿)，這包括： 

1. 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人將稱衪為厄瑪奴耳(並起名叫

耶穌)。(瑪 1:23，25)。 

2. 我從埃及召回了我的兒子。(瑪 2:15) 

3. 衪將稱為納匝肋人。(瑪 2:13) 

若瑟對夢的回應也包括由白冷到埃及到納匝肋等地域上的轉

移(瑪 2:13，20，22)，以滿全先知的預言(瑪 2:6，15，23)。 

在義人若瑟的夢裏，都是「上主的天使」顯現給他的。這重

複使用的詞組是和舊約七十士譯本中找到的翻譯「上主(雅威)的天

使」是一致的，這包括一系列對以下人物重要訊息的傳遞：哈加

爾(創 16:7-12)，亞巴郎(創 22:11，15)，梅瑟(出 3:2)，以色列子民

(民 2:1-4)，瑪諾亞的石女妻子(民 13:3-5)，厄里亞(列上 19:7；列

下 1:15) 及大司祭耶叔亞(匝 3:1-10)。上面引用的夢中啟示和那些

藉著「上主的天使」傳訊的方式是十分相似的，對若瑟而言兩種

傳遞形式結合起來也不足為奇，所以若瑟醒來，總是懷著信心，

對任何啟示的解釋都毫無疑問地執行。 

瑪竇展示出若瑟是如何接受守護嬰兒耶穌的重責，他只能通

過一個特殊的神恩得到使命的圓滿，而這神恩就是在夢中得到提

示，上主的天使以舊約時給他聖祖與先知傳訊的方式給他指示。

若瑟收到最初關於嬰孩耶穌身份的啟示，就是因聖神受孕並將從

罪惡中拯救自己的百姓。然後，他收到指示有關往後如何守護孩

子和他母親去配合救贖工程。在新約中，為若瑟來說這個使命和

與天主交流的方式是獨一無二的，只有若瑟才可被稱為「夢

者」，一個先前只給予他同名聖祖若瑟的名稱(創 37:17)。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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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祖若瑟  

在所有舊約做夢者當中，大概最出名最重要的，非聖祖若瑟

以外沒有他選。他不僅解讀法郎和他朝臣的夢外，還首先在自己

夢中收到天主的啟示，就是他在選民歷史中的責任（創 37-50）。

雖然瑪竇在耶穌的幼年敘述中可找到一些與上述創世紀故事的共

鳴，但絕不是一個有系統性的暗示，不過仍可觀察到兩個若瑟之

間有許多明顯相似之處： 

1. 姓名：若瑟的名字是建基於天主的名號，意思是「雅威的增

加」或「雅威添加」。這是由辣黑耳在若瑟出生時，感激讚

賞天主「開了她的子宮」，給他起名叫若瑟的意思是「願上

主再給我添子」（創 30：22-24）。 

2. 父親姓名：瑪竇（有別於路加）列出若瑟的父親為「雅各

伯」（瑪 1:16），在聖經中除了聖祖若瑟的父親之外沒有用

於其他人的名字。 

3. 提起「辣黑爾」的名字：在新約中若瑟的母親的名字是沒有

提及到的，但在瑪竇福音 2:18 引用及提到聖祖若瑟的母親

「辣黑爾」。 

4. 夢：不管新約舊約，若瑟都是最有名的夢者。聖祖若瑟還在

夢中預視了他未來的角色（創 37:5-9 體現在創 42:6-9，當他

的兄弟來到埃及，在他面前跪拜）。他從其他人的夢中解釋

天主的啟示而成名（創 41:12，16，25）。兩個若瑟都能正

確地在夢中理解天主的訊息。 

5. 死亡的威脅：在創世紀，若瑟的哥哥想殺死他（創 37:18-

20），而在瑪竇福音中黑落德想要殺託付給若瑟照顧的孩子

（瑪 2:13，16）。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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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埃及：新約聖經中若瑟逃難到埃及令人立刻聯想到井中被賣

到埃及的若瑟，後來他被解救並長居埃及事事順利（創

37:28，45:9；宗 7:9），亦拯救了族人及家人免受家鄉飢荒

的折磨。不管新約舊約，若瑟都是跟埃及有不解之緣。 

7. 國王的參與：新約聖經中若瑟及聖家被嫉妒的黑落德王迫害

而逗留在埃及，耶穌在埃及受教養直到黑落德王去世。舊約

的若瑟因為贏到了法郎的信任在逗留埃及時得到法郎授權管

理國家的事務（創 41:41）。新約聖經中若瑟是因得知黑落

德王的死亡而從埃及返回（瑪 2:19），而在梅瑟時代偉大的

出埃及事件是因「有位不認識若瑟的新王興起，統治了埃

及」開始（出 1:8；宗 7:18）。若瑟曾預計出谷，梅瑟帶著

若瑟的骨頭和他一起離開埃及（創 50:24-25；出 13:18-19；

希 11:22）。「以色列出走，埃及人無不觀愉」（詠

105:38）。 

8. 合乎道德與貞潔之德：在創世紀若瑟抗拒普提法爾的妻子企

圖重複地勾引他，為此他遭受不公平的監禁（創 39）。在瑪

竇福音中若瑟是正直的義人，他與童貞聖母瑪利亞保持貞潔

之德沒有肉體關係。 

9. 賦予責任：舊約聖經中若瑟法郎的內臣兼衛隊長普提法爾委

託他去管理自己的家務，將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他手中（創

39:4），後來獄長將監中所有的囚犯都交在若瑟手中；凡獄

中應辦的事，都由他辦理（創 39:22），最後法郎又立若瑟

去統治全埃及國（創 41:41-45；詠 105:21）。新約聖經中天

主委託若瑟在白冷，埃及和納匝肋去守護耶穌和瑪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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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上主同在並果實累累：主與若瑟同在，他所做的事無不順

利，在主人眼中得寵（創 39:3，21，23）。若瑟是「一株茂

盛的果樹」，「以哺乳和生育的祝福」，又被稱為「納齊

爾」，是一個任命或獻身（創 49:22，25，26）。在埃及的

土地上繁衍「百姓昌旺」（詠 105:23-24）。若瑟作為「父

親」及丈夫，與達味之子主耶穌及充滿恩寵的天主之母同

在，每天感受到天主的仁慈，預許承諾的應驗，又充盈著天

主的恩寵及豐盛的生命。天主的指引保護他免受黑落德及阿

爾赫勞的威脅。 

11. 位列聖祖：舊約聖經中若瑟是以色列歷史上最偉大的聖祖之

一，在聖詠 105 篇中總結了以色列的先賢聖祖，若瑟的名字

是與亞巴郎，依撒格，雅各伯，梅瑟和亞郎等齊名的；天主

對亞巴郎的應許是藉著聖祖們實現的。新約聖經中若瑟幾乎

等同另一個聖祖，是族譜中最後的一個，他在夢中得到預許

救恩的保證，最終將會在達味家的後裔中實現，天主亦繼續

祝福他們一家。 

大聖若瑟以兩個舊約常見的方式接收天主的訊息：即夢和上

主天使的出現。而這樣的描述不止一次，更是根據相同格局的方

程式重複相關的表達。若瑟的合作與服從是促成相關舊約默西亞

預言的實現。即耶穌的名號及祂降生成人之初生活及遷徙地方的

相關預言。瑪竇是以並行的方式呈現出若瑟與聖祖若瑟的共通

點，尤其是在夢與埃及方面，還有在逃出死亡的威脅，因著他忠

信地行使託付給他的責任而備受保護及祝福。 

在聖家中的若瑟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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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婚姻的結合瑪利亞跟若瑟合而為一。婚姻是交往和友誼

的高峰，就其本質而言是善的共融。天主不只單單將若瑟配與童

貞聖母瑪利亞，作為她生活的伴侶，見證她的童貞及光榮地守護

她：更通過婚姻的契約以便若瑟可以分享瑪利亞無比的偉大。11
 

以愛聯繫是聖家生活的核心，首先是在白冷的貧困，然後他

們在埃及的流亡，後來在納匝肋之家。教會深深尊崇這聖家，並

以它作為所有家庭的典範。12與耶穌和瑪利亞，若瑟是構成聖家愛

與分享信仰合而為一的典範。若瑟表現出他重視家庭甚於個人利

益，而學習這樣的家庭生活也構成了我們教會團體的基礎。 

天使報喜的對象不只是瑪利亞（路 1:26-38），而且還有若瑟

（瑪 1:20-25）。作為拯救計劃的一部分，道成肉身不單是通過聖

神的能力，也需要瑪利亞和若瑟的合作。當童貞聖母瑪利亞生耶

穌的一刻，聖家便形成了。一個真正的父親：天主子生活在人的

家庭，基于天主的奧秘組成了一個真正人的家庭。在這個家，若

瑟就是父親，他的父職不是源於下一代的生育；但也不是一個

“表面的”或只是“替代的”父職。相反，它是一個完全分享正

宗人性的父職，包括父親在家庭中的使命。13
 

根據著名的聖誕歌曲“平安夜”，我們一般以為耶穌降生在

馬槽時有著和諧與寧靜的氛圍。但實際上，這是漫長旅程之後，

沒有充分準備下，甚至連一間客棧房間來迎接小耶穌的降生都沒

有。天主從來沒有承諾聖家從此以後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諷刺

的是，聖家必須面對不同的威脅，由黑落德王決定要殺死所有可

能是期待中猶太君王的默西亞的嬰兒開始，憑藉信德，若瑟必須

                                                           

11  Redemptoris Custos, v20. 

12  Ibid, v21. 

13  Ibid.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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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家人再長途跋涉到埃及避難及肩負起他的淨配和兒子安全的

全部責任。雖然我們不知道大逃亡是什麼時候或在哪裡出發，但

我們可肯定耶穌還是個脆弱的嬰兒金一切還需要依賴人的協助。

這責任就降在若瑟身上，在這最黑暗的時刻，作為一個真正天國

的子民，若瑟通過展示出真愛心與非凡的勇氣，守護著信仰，保

護著天主的啟示。這就應驗了上主藉先知所說的話：「我從埃及

召回了我的兒子。」（瑪 2:15；參歐 11:1） 

瑪利亞的丈夫  

瑪利亞許配了給達味家的若瑟而童貞懷孕。「許配」是被理

解為婚姻協議已經正式確定，而瑪利亞向天使的回應顯示若瑟還

沒有進行接她回家的最後一步。路加福音 1:34 的「因為我不認識

男人」的「認識」當應用於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身上時應譯為

「因為我還沒有跟男人有夫妻關係」，這也用於瑪竇福音 1:25。

它不應該被翻譯成「因為我沒有丈夫」，因為許配後甚至在未共

同生活之前已可被稱為夫妻，這可在瑪竇福音 1:16,19,20,24 找

到。 

從路 1:27,34 中可清楚顯示至少瑪利亞懷孕之前和若瑟的關

係是既成末遂，瑪利亞還是貞女之身，天使更解釋：「聖神要臨

於妳，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廕妳，因此，那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為

天主的兒子」（路 1:35）。在路 2:6 中的「長子」並不意味有其

他的孩子之後出生，而這只代表這個孩子是可享有梅瑟法律所給

與的特權，如路 2:23 所提到首生孩子應在聖殿祝聖於上主（出

13:2）。 

瑪利亞和若瑟在那時候已有婚約，但真正懷孕的發生卻與這

關係無關，然而這似乎更是有力地證明他們是有著有效的夫妻名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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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路加提出這個婚約的第一個功能是通過達味家的若瑟，默西

亞的血源可追溯到達味。路加在聖經中雖從未明確使用「丈夫」

或「妻子」來稱呼若瑟和瑪利亞的關係，但即使在他們一起去白

冷的背景下（路 2:5）亦重複用「訂婚」或「聘妻」這個詞。瑪利

亞和若瑟明顯地在整個生育和撫養孩子的過程中都是在一起的，

並多次一起被稱為「父母」，或用複數被稱為「他們」或「你

們」（路 2:6-7，16，22，27， 39，41-46，48-51）。對於凱撒奧

古斯普查的背景，若瑟是重要角色，也通過瑪利亞間接地與她內

的默西亞一起聯繫。孩子也通過他與達味之城白冷聯繫。瑪利亞

的作用是生小耶穌，若瑟的作用是因著婚姻間接給小耶穌達味的

傳承。在牧羊人的朝拜中，在聖殿履行法律的過程中，在聖殿找

到 12 歲時的耶穌的情節上，以及多年在納匝肋耶穌屬他們管轄的

時候，他們都是被視為夫妻。至高者天主子在一個普通家庭受撫

養，他們給予耶穌一個充滿團結合一及親情滿溢的家庭。雖然不

像瑪竇使用「丈夫」和「妻子」的稱呼，路加更詳細地敘述了耶

穌嬰兒時期及至進入青春期瑪利亞和若瑟重要的角色。 

納匝肋的若瑟  

從耶穌受洗福音的開始到他復活為止，馬爾谷五次以納匝肋

作為耶穌的身份的一部分（谷 1:9，24；10:47；14:67；16:6）。

在耶穌時代，猶太人一般看不起納匝肋：「從納匝肋還能出什麼

好事嗎」（若 1:46）。根據路加聖母領報是發生在納匝肋（路

1:26），在那裡她已經被許配給若瑟，我們可以假設耶穌在白冷

誕生之前瑪利亞和若瑟兩個都是住在納匝肋的。 

「納匝肋」這字一般認為是希伯來文“netzer”的希臘文形式，

意思是「嫩枝」或「幼芽」，這與第二階段默西亞的預言發展暗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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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是一致的14：「由葉瑟的樹幹將生出一個嫩枝，由它的根上將發

出一個幼芽」（依 11:1）裡面提到達味家白冷的根源（米 5:1）。

在瑪竇福音 2:23，「衪將稱為納匝肋人」是瑪竇「這就應驗了上

主藉先知所說的話」的公式，就是若瑟在夢中得到了啟示，前往

納匝肋在那裏撫養耶穌（路 2:39）。雖然對於耶穌嬰兒時期前往

白冷，埃及和納匝肋的旅程在時間順序上沒有統一的共識，但重

要的是，所有這些地方都在拯救計劃中有著象徵意義。若瑟接到

天使報喜並於耶穌成年牧職前在納匝肋撫養衪的事實應該沒有什

麼爭議。毫無疑問納匝肋的若瑟是作為承傳葉瑟的「一支正義的

苗芽」（耶 23:5）的媒介，以實現救恩計劃恢復達味王朝許諾的

默西亞預言。 

耶穌必須有著人類的父親才可有達味的傳承，以便保護，影

響和指導衪。這些年耶穌在納匝肋與瑪利亞和若瑟的生活沒有被

記錄在歷史上。耶穌在人性上是從衪的父母中學習是合理的推

斷，因為這是對每個孩子的成長過程是必須的；從衪用的比喻所

教導和具體的圖象亦可體現和肯定。生活在宗教，社會和經濟上

被在耶路撒冷當局眼中邊緣化的加里肋亞納匝肋，若瑟在某種程

度上似乎是完全平凡，甚至在極端的謙卑下在納匝肋那裏撫養天

主子耶穌基督，人類的救主。也許這平凡到沒有什麼特別突別可

紀錄的那些年，是我們需要了解耶穌的人性部分的主要資料之

一，即他就像所有其他人類一樣。 

阿爸若瑟  

                                                           

14  Brown Raymond, The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77: 158-160.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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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證實你們的確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自己兒子的聖

神，到我們內心喊說：「阿爸，父啊！」（迦 4:6）我們有否意識

到直到耶穌來到世上揭示給我們天父是怎樣之前，天主從來沒有

被稱為「父親」的呢？耶穌在革責瑪尼的莊園裏向天父禱告時，

說：「阿爸! 父啊! 一切為你都可能：請給我免去這杯罷! 但是，

不要照我所願意的，而要照你所願意的。」（谷 14:36）當耶穌在

絕望的痛苦和受難前，呼喊出這樣一個親密的父親圖像。「我已

將你的名宣示給他們了，我還要宣示，好使你愛我的愛，在他們

內，我也在他們內。」（若 17:26）耶穌的心意就是要介紹天父作

為我們的「父親」。但耶穌是如何意識到「阿爸，父啊！」的形

象呢？在基督論中所學，我們知道耶穌既帶有天主性和人性。耶

穌的天主性肯定是無限的，但在衪的人性內，直至祂在光榮復活

之前，耶穌是一個真正有限的人（只是沒有罪）。在耶穌的人性

內，需要時間讓祂通過衪天主性和人性之間的「屬性交流」15才能

最終辨別並揭開關於救贖計劃及祂在天的父親的奧秘。不過，他

的第一次呼叫「阿爸，父啊！」很可能是對著從祂的人性中所意

識到的父親若瑟。若瑟在各方面都被塑造成為耶穌在地上真正的

「阿爸」。 

因為與瑪利亞的婚約，若瑟是耶穌真實，合法，族譜上的父

親，而無必要一定是衪親生的。根據若瑟在天使預報夢中的指

示，他為救主起名叫耶穌（瑪 1:21，25）。若瑟以真感情行使他

作為父親的角色，提供孩子給一切所需，關心祂的福祉，保護及

捍衛了祂，教導祂自己的專業及實踐服從在宗教上的義務。若瑟

對耶穌的感情，不可能低於任何對親生兒子的父親。從外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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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耶穌被視為「這人不是那木匠的兒子嗎」（瑪 13:55），以至

人們很難想像祂可以是任何更重要的人物。 

普世教會的守護者  

在福音中有幾個涉及大聖若瑟的事件可導致我們考慮他作為

「危機主保」—作為最明顯的例證是當他多次被天使告知的「緊

急情況」及有必要迅速採取行動，以維護聖嬰的安全。因此自然

地多位教宗都鼓勵我們該轉向大聖若瑟，在現代危機之中（於 19

世紀後期開始）在受災嚴重的民間社會和天主教教會為我們帶來

天上的保護。 

關於若瑟的教會訓導  

教宗庇護九世莊嚴地宣布大聖若瑟為普世教會的主保聖人是

在非常困難時期，在該法令本身也有說明。至少有三個呈請提交

給教宗庇護九世，要求宣布聖若瑟為普世教會的主保。第一次是

由 118位主教聯署。第二次呈請是由 43位各種一般宗教團體的長

上簽署。第三次呈請有 255位支持的簽名，當中有 38位樞機主教

包括未來的教宗良十三世16。教宗庇護九世在回應遍布世界所有主

教、長上和信眾的要求和祈禱，聖禮部於 1870 年 12 月 8 日聖母

無染原罪瞻禮頒佈法令 Quemadmodum Deus 宣佈大聖若瑟為普世

教會的主保聖人。 

「你永遠是我們的守護者。願在你內的聖神賜平安，寧靜，

美好的事工，及因聖教會在你的代禱下時常激勵著我們，並在你

的榮福淨配，我們最甜美溫柔聖潔母親的共融下帶給我們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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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活在耶穌強而溫柔的愛情下，願祂的光榮與王權世世無

窮。阿孟。」17 作為於 1961 年 3 月 19 日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 Le 

Voci 的總結祈禱，這牧函有其主要目的就是叫聖若瑟作為普世教

會的守護者，作我們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主保。 

「正如梵二的啟示憲章指出整個教會的基本態度必須要“虔誠

地聽取天主聖言，” (DV.1)隨時準備忠實地服務於天主的救贖計劃

並將耶穌彰顯出來。已經在人類救贖工程的開始，繼聖母瑪利亞

後，我們發現聖若瑟也是服從典範的化身，我們知悉他忠實地履

行著天主的指令。」18
 

謙遜，慷慨，無條件的奉獻，躍動著真誠的服務精神，活於

神貧，絕對服從和貞潔，所有這些美德可讓我們識別出大聖若

瑟。下表收集了一些來自教會和教宗的訓導智慧文件，講道，及

有關聖若瑟本人的演講。 

標題 內容 日期 

Quemadmodum 

Deus 

教宗庇護九世宣布聖

若瑟是普世教會的守

護者 

1870年 12月 8日 

Inclytum 

Patriarcham 

教宗庇護九世概述了

有關慶祝聖若瑟作為

普世教會的主保的禮

儀規範 

1871年 7月 7日 

Quamquam pluries 

教宗良十三世有關熱

心敬禮大聖若瑟的通

諭 

1889年 8月 15日 

 

                                                           

17  Le Voci. 

18  Redemptoris Custos, v29.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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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內容 日期 

Le Voci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宣

布聖若瑟為梵蒂岡第

二次大公會議的主保 

1961年 3月 19日 

聖若瑟瞻禮的講道 

教宗保六世宣揚聖若

瑟本人和他的許多美

德 

1969年 3月 27日 

Redemptoris Custos 

(救主的守護者) 

若望·保祿二世有關聖

若瑟的宗座勸諭 
1989年 8月 15日 

2006年 3月 19日的

祈禱演說 

教宗本篤十六世認為

聖若瑟本人的重要性 
2006年 3月 19日 

Paternas vices   (慈

父般的關懷) 

教宗方濟各指示在第

二、三、四式感恩經

裡加上「聖母的淨配

聖若瑟」 

2013年 5月 1日 

在 1989年，教宗良十三世的通諭 Quamquam Pluries（熱心敬

禮大聖若瑟）100 週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布了宗座勸諭

Redemptoris Custos （救主的守護者）。在這份文件中，若望·保祿

二世重申 Quamquam Pluries 的主要內容，有關大聖若瑟在教會的

地位及他與瑪利亞的關連，教宗已經在他的通諭 Redemptoris 

Mater
19

 （救主的母親）中有所提及。 

「皆同瑪利亞，若瑟是這神聖奧秘的第一守護者。皆同瑪利

亞，及藉與瑪利亞之聯繫，他從一開始分享著天主藉基督在最後

階段的自我啟示。細閱瑪竇和路加兩個福音的經文，我們可以說

若瑟是第一個分享天主之母的信德，而他這樣做，是藉信德支持

他的淨配去領受這神聖的喜信。他也是第一個被天主置於瑪利亞

                                                           

19  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john_paul_ii/encyclicals/documents/  

hf_jp-ii_enc_25031987_redemptoris-mater_en.html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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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的朝聖之旅”的路途上 。這是沿著一條瑪利亞先於他完美

地走的路徑 ― 尤其是在十字架上及五旬節的時候。」20
 

回顧 Quamquam Pluries，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再次強調「教會

讚揚聖若瑟並懇請他基於“那神聖仁愛的聯結使他與天主之母無

原罪童貞瑪利亞共融合一，”守護教會所有的憂煩，包括那些威

脅到人類大家庭的危險。」21
 

信德的朝聖之旅  

若瑟作為「從創世以來，隱藏…奧祕」（弗 3:9）的守護

者，這奧祕以血肉出現：「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們中間」（若

1:14），皆同瑪利亞，見證和直接與救恩計劃合作，當「時期一

滿，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生於女人，生於法律之下，為

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贖出來，使我們獲得義子的地位」（迦 4:4-

5）。 

在路加福音，若瑟艱辛地經歷由外國統治者所要求的普查，

需要長途拔涉與他懷孕的妻子回到本鄉，就連找一個地方讓妻子

分娩也有困難。當瑪利亞懷孕和耶穌在白冷出生時若瑟都十分照

顧。之後他皆同瑪利亞，負責在納匝肋「教養」（路 4:16）孩

子，以至當耶穌在會堂裡講話時，人們都感到驚訝，因為他們知

道耶穌一直只是作為「若瑟的兒子」（路 4:22）。也是若瑟和瑪

利亞見證耶穌到聖殿滿全法律上要求的宗教禮儀。路加描述耶穌

的割損和命名，淨化和呈奉，及當耶穌十二歲時的小插曲。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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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段落，路加強調表明若瑟和瑪利亞是服從天使和天主法律的

典範，從而也履行了父母的角色作為孩子信實的榜樣。 

「若瑟的道路─其信德的朝聖之旅─首先結束，也即是說，

在瑪利亞站在哥耳哥達的十字架下之前，和在基督回歸父家的日

子之前，當她在五旬節聖神降臨的樓房出現時，這一天，教會在

真理之神聖神的能力下誕生及在世界被彰顯出來。儘管若瑟不

在，他的信德之路卻是朝同一的方向邁進：這路是完全由同一個

奧秘所決定，其中他皆同瑪利亞，已是這奧秘的最初守護者。道

成肉身和救贖構成一個有機而不可分割的整體，其中“這啟示的計

劃藉內在彼此聯繫的動作和言語形成”。」22
 

不像天主之母瑪利亞，藉著聖神的能力從道成肉身那一刻開

始見證那神聖的奧秘，直到哥耳哥達的十字架和五旬節的禮物聖

神；天主安排了另一位（阿黎瑪特雅人）若瑟，以保護被釘十字

架死後耶穌的屍體。他暗中作了耶穌的門徒，去求比拉多為領取

耶穌的遺體來安葬（若 19:38，參路 23:50，谷 15:43，瑪

27:57）。依我看來，若瑟信德的朝聖之旅是由另一個若瑟延續

了。從道成肉身耶穌誕生的那一刻直至那除免世罪的天主的羔羊

通過服從至死的犧牲，那是如此樸實的。若瑟永遠是那地上奧體

肉身的守護者，從聖嬰的第一口氣到「生命的食糧」（若

6:35），即基督聖體，呼出最後第一口氣為止，若瑟確保了祂復

活的完整性。 

教會的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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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是教會給予敬禮大聖若瑟作為多重主保的基礎原則。封

若瑟為教會的主保是以下要素組合的結果： 

a) 以保祿神學中，教會作為基督奧體的延伸； 

b) 若望和路加式的神學，由瑪利亞耶穌的母親的延伸，也

在一定意義上成為教會的母親（若 19:26-27;宗

1:14）； 

c) 宗徒信經信理中的 「諸聖相通」，理解為得救聖人為

在地上基督徒兄弟繼續祈禱。 

正如若瑟保護在地上小耶穌的身體，那麼通過他在從天上的

代禱繼續保護基督奧體─教會。正如基督的母親被稱為教會的母

親，所以還有她的淨配，基督的守護者，被稱為教會的保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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